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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环境保护信用分类监管实施方案

一 、参评范围

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非工业重点排污单位。

二、 评审的内容、形式

本制度将企业的环保信用分为四个等级，分值以100分

基准

计算。 即 A 级为环保信用好企业，考核分值达到90分以

上(含90分); B 级为环保信用较好企业，考核分值 9 0 - 8

0 ( 含 8 0 分 ) ; C 级为环保信用一般企业，考核分值为

80 - 60分； D 级为环保信用差企业，考核分值为60分以下

。 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，着重考核企业的主要环境指标，

并以 此确定企业的环保信用等级。等级的评定和公开是一

项周期性的工作， 初步拟定公开的周期为一年，每年循环

一次。

三、 评定标准

( 一)污染物排放。(10分)

其主要污染物监测合格率达到95%以上(5分),企业环保

污染处理设施、污染监测设施正常运转率达到100%(5分);



其主要污染物监测合格率达到85%以上(3分),企业环

保污染处理设施、污染监测设施正常运转率90%(3分); 其

主要污染物监测达到60%(1分),企业环保污染治理设施、 污

染监测设施正常运转率达到80%(1分); 其主要污染物监 测

合格率低60%, 企业环保污染治理设施、 污染监测设施正

常运转率低于80%, 不得分。

(二)环境违法行为。 ( 2 0 分 )

无环境违法行为(20分);出现1次环境违法行为(15分); 出

现2次环境违法行为(8分),出现3次环境违法行为不得分。

( 三 ) 环 评 、 三同时执行和竣工验收情况。(10分)

“环境影响评价”、 “三同时”执行率100%, 通过竣

工 验收(10分);“环境影响评价”、“三同时”执行率100%,

未通过竣工验收、未造成环境污染(5分);未执行“环境影响

评价”、“三同时”,未通过竣工验收不得分。

( 四) 信访投诉。(15分)

无投诉记录(15分);每1次群众有效投诉，环保部信访扣4分

、省级信访扣3分、市级信访扣2分、县级信访扣

1分；发生越级访和重复的酌情加重扣分。

( 五 ) 环保机构和管理。( 1 0 分 )

有专管的环保机构和专职人员(2分);有满足企业环境

管 理的相应制度，具体包括企业环境善年报制度、环保岗

位责任制、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制度、环境行为报告制度、环

保档案管理制度及台帐(4分),其中缺1项管理制度和相应台

帐扣1分；排污口设置规范、标志清晰(4分)。

(六)危险废物管理。 ( 5 分 )



处理处置率达到 1 0 0 % ( 5分) , 否则不得分 。

( 七 )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(I)情况。( 5 分 )

I≥95%(5分)、I≥90%(3分 )、I≥85%(2分);I≥80%(1

分) 。

(八)参加环保会议与培训情况。 ( 5 分 )

按时按要求参加(5分);按时参加，但未完全按要求(3

分 ) ; 不参加不得分。

四、 结果运用

( 一)环境保护 A 级信用企业可优先享受环保部门的

优惠 政策。可优先安排各级环保专项资金、清洁生产示范

项目；参 加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以及其它事项需出具环保守

法证明的， 环保部门可简化核查手续。

(二)对环境保护B 级信用企业，环境部门督促改正不符

合要求的指标，直至达到 A 级标准。违法行为严重的，依

法进行行政处罚。

(三)对环境保护 C 级信用企业。

一是依法进行行政处罚； 二是适当增加环境监察(测)

频次；三是严格控制扩大生产规 模；四是通过新闻媒体进

行曝光；五是一年内停止申报环保资金 扶持项目；六是参

加各类评先评优活动以及其它事项需出具环保 守法证明的

，环保部门一般不予受理； 七是将评价结果通报人 行、

金融、工商、国土、发展计划、经贸、税务等部门，作为企

业参加各种资信评定的依据之一。

(四)对环境保护 D 级信用企业。



一是依据进行行政处罚、 限期治理或责令停产；二是

建议县政府取消企业及其法人代表各 类评先评优资格；三

是加强监管措施，实行重点监督、挂牌督办； 四是企业新

扩建项目实行“企业限批”; 五是通过新闻媒体进 行曝光

，跟踪报道各项工作进展情况；六是将评价结果通报人 行

、金融、工商、国土、发展计划、 经贸、税务等部门，建

议相关部门严格监管；七是2年内停止申报环保资金扶持项

目。

五、 评定办法和时间安排

(一)由县环保局根据企业的环境情况，确定参评企业，

并汇总参评企业的相关资料， 建立企业环保信用信息库。

(二)参评企业依照分级标准，向县环保信用等级管理领

导 小组进行申报，由领导小组组织人员本着客观、严谨、

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企业进行检查考核。

(三)由领导小组对检查考核情况进行评审，确定企业环

保信用的等级。

(四)参评企业应在每年12月底完成申报工作，并将

申报表报领导小组办公室。领导小组将在次年1月份进行评

审

工作。

六、 企业环境保护信用公开

由县领导小组将评定结果以书面的形式，通报给各企业

。 同时在我县有关新闻媒体和惠民环境网上向社会公布。



内容包括：企业的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性质、法人代表和环

保信用等级。

七、组织领导

在县环保局成立全县环境保护信用等级管理领导小组、负

责对活动的组织、协调和评审。对于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

，实行黑名单制度，对相应单位给予行政处罚。加强监管，

列入重点监管单位，直至违法行为改正为止。同时，对新扩

建项目实行限批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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